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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完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是指境内机构发

生的外币现钞的收取、提取以及相关的结汇和购汇等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部队等，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

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。

本办法所称经办银行是指以境内机构为客户，负责审核并为

其办理外币现钞收付业务的银行。

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根据

本办法对境内机构外币现钞业务实施监督管理。对境内机构外币

现钞收付行为进行非现场监测，对外币现钞收付异常的境内机

构、经办银行进行非现场核查、现场核查或检查。

第四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，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

交易不得收付外币现钞。

第五条 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币现钞的收付，应当具有真实、

合法的交易基础。

境内机构不得以虚构交易等方式骗取外币现钞收付，逃避外

汇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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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，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常项目交

易，境内机构可以收取外币现钞，但应按规定在经办银行办理结

汇，不得存入经办银行转为现汇：

（一）银行汇路不畅的经常项目交易；

（二）与战乱、金融条件差的国家（地区）间开展的服务贸

易、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交易（以下简称服务贸易）；

（三）境外机构或境外个人因临时使用境内港口等交通设施

所支付的服务和补给物品的费用；

（四）境内免税商品经营单位和免税商店销售免税商品的外

汇收入；

（五）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常项目交易，境内机构可以按规定

在经办银行购汇或使用自有外汇提取外币现钞：

（一）银行汇路不畅的经常项目交易；

（二）向战乱、金融条件差的国家（地区）支付的服务贸易

支出；

（三）国际海运船长借支项下；

（四）境内机构公务出国项下每个团组平均每人提取外币现

钞金额在等值 1万美元（含）以下的；

（五）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按规定已提取但未使用完的服务贸易项下外币现钞，可以结

汇或存入原提取外币现钞所使用的外汇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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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外，境内机构因交易的特殊性确

需提取外币现钞的，应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。所在地外汇局应认

真审核提取外币现钞的真实性和必要性。

第九条 经办银行办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业务，应当按

照“了解客户”、“了解业务”、“尽职审查”等原则，对交易

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币现钞交易的一致性，以及外币现钞交易

的必要性等进行合理审查。

第十条 境内机构办理经常项目项下外币现钞收付时，经办

银行应当审核可证明外币现钞交易必要性以及证明交易真实、合

法的相关单证。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对审核单证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相关单证无法证明交易真实合法或与办理的外币现钞交易

不一致的，经办银行应当要求境内机构补充其他交易单证。

第十一条 交易单证可以是纸质形式或符合法规规定且被经

办银行认可的电子形式。电子形式的交易单证，经办银行审查认

可后应当打印纸质文件留存，并在纸质文件上签章。

分次办理外币现钞业务，经办银行每次应在审查后的交易单

证上注明金额、日期，加盖业务印章。

由境内机构单方面出具的或者通过网络下载（传真）的交易

单证，应当由境内机构加盖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或签字证明。

第十二条 经办银行办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业务，应遵守

我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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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机构的罚没款、暂扣款和专项收

缴款为外币现钞的，经办银行可根据上述机构的相关文件直接办

理结汇、存入外币现钞账户、提取外币现钞和境内划转等手续。

第十四条 银行同业之间、获准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的非

金融机构同业之间及上述机构之间，因外币存款、兑换等业务发

生外币现钞收付的，可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办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五条 境内机构和经办银行应按照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

及时报送外币现钞相关数据。

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外汇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外汇管理条例》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不符合收取外币现钞条件并办理外币现钞结汇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报送数据的；

（三）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；

（四）境内机构未按照本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

不真实的；

（五）经办银行未全面、正确、及时对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与

外币现钞交易单证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的；

（六）拒绝、阻碍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调查的；

（七）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《国家外汇管

理局关于印发<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
（[96]汇管函字第 211 号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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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月 1日起施行。之前规定与本

办法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